






月，乐陵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了《关于乐陵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改造及配套设施

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， 乐审批建发 (2021 J 348 号， 2022 年 1 月， 乐

陵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了 《关于乐陵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

项目变更申请的批复意见》 项目单位由乐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变更为乐陵市城

市资产经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。

4、 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

对东部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建， 规模由4万吨／日扩建至6万吨／日，新建及改造

管网 100km; 铁营镇污水处理厂扩建及配套管网工程， 新增处理能力 2 万吨／日，

总规模达到3万吨／日， 建设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；建设铁营镇污水处理厂配套污

水管网约 35.7km; 新建杨安镇污水处理厂，规模 0. 4 万吨／日， 建设污泥无害化处

置设施；建设杨安镇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水管网约 31km。 对 20 条市政递路铺设

DN400 至 DN800 生活污水管网 18.997 于米， 配套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 。

5、 项目建设期限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

（二）投资估算与资全筹措方式

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总投资为 118,506.33 万元。 项目资金筹措包括项目

单位自筹、 发行专项债券及银行融资等方式。 其中， 项目单位自筹资金 60,506.33

万元， 拟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建设资金 58,000.00 万元， 已发行专项债

券 25,000.00 万元， 其中调整金额 1,700.00 万元。 本次发行 6,000.00 万元， 债券发

行期限为 15 年， 假设债券发行利率为 4.50%， 项目债券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， 债

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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